
 1 

花蓮縣 107至 111學年度公私立幼兒園基礎評鑑實施計畫 

(110年 9月 9 日修定版) 

一、依據：幼兒園評鑑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暨教育部 106年 9月 19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72651A 號公告「一百零七學年至一百一十一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

標」辦理。 

二、評鑑對象：本縣立案之公私立幼兒園 

三、評鑑類別、項目及指標： 

(一)評鑑類別：  

    1、基礎評鑑：針對與幼兒園有關之法令規定項目進行評鑑，其類別包括設立

與營運、總務與財務管理、教保活動課程、人事管理、餐飲與衛生管理及

安全管理。 

    2、追蹤評鑑：針對未通過基礎評鑑之幼兒園，就未通過評鑑之項目，依原評

鑑指標辦理追蹤評鑑。 

(二)評鑑項目、指標及檢核表依教育部最新公告辦理。 

四、期程：公私立幼兒園評鑑入園順序，依共同抽籤決定，另新(復)辦幼兒園於開辦 1

學年後辦理評鑑為原則，107學年度評鑑 26園、108學年度評鑑 29園、109

學年度評鑑 26園、110學年度評鑑 28園、111學年度評鑑 29園，合計 138

園。 

五、評鑑時間：自 107年 8月 1日起至 112年 7月 31止。 

六、執行當日細節流程：(一)實地訪查與資料參閱 

(二)園內人員訪談：園長或園主任、教保服務人員、幼生 

(三)綜合座談：告知評鑑結果及建議 

(四)結束評鑑 

七、辦理程序： 

(一)評鑑小組：統籌整體評鑑事宜。 

(二)評鑑工作小組：執行評鑑事務，並受評鑑小組之督導。評鑑工作小組置評鑑人

員，並遴聘下列人員擔任之，其任期至該次評鑑完成為止。 

    1、教育處人員。 

    2、資深幼兒園教師或大專校院以上學校幼教幼保相關科系教師。 

    3、除前二目人員外，並視業務性質加入本府建設處、本府社會處、花蓮縣衛

生局、花蓮縣消防局等相關單位業務人員。 

(三)公告實施計畫：於辦理評鑑六個月前公告，並通知受評鑑幼兒園。如欲申請評

鑑日期調整，應自公告日起 1 周內函報本府調整結果(須自行

與當年度受評幼兒園互換，並副知對調之幼兒園)。 

(四)辦理評鑑說明會：向受評鑑幼兒園詳細說明評鑑實施計畫、評鑑指標與判定標

準、申復及申訴作業。 

(五)辦理評鑑講習會：向評鑑工作小組成員說明評鑑工作、評鑑指標與判定標準、

小組成員之任務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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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鑑報告初稿：於該評鑑學年度所有幼兒園評鑑結束後一個月內，完成評鑑報

告初稿，並通知各受評鑑幼兒園。 

(七)申復：受評鑑幼兒園對評鑑報告初稿不服，認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應於收到報

告初稿二週內，向本府提出申復；本府認申復有理由時，應修正評鑑報告初稿，

申復無理由時，維持評鑑報告初稿，並完成評鑑結果報告書：  

    1、評鑑程序有重大違反相關評鑑實施計畫規定之情事，致生不利於受評鑑幼

兒園之評鑑結果。 

    2、評鑑結果所依據之數據、資料或其他內容，與受評鑑幼兒園接受評鑑當時

之實際狀況有重大不符，致生不利於該幼兒園之評鑑結果。但因評鑑當時

該幼兒園所提供之資料欠缺或錯誤致其不符者，則不得提出申復。 

(八)評鑑結果處理：評鑑結果報告書函送受評鑑幼兒園，並公告周知。 

(九)申訴：受評鑑幼兒園對評鑑結果不服，認有第七款第一目及第二目所定情形之

ㄧ者，應於收到評鑑結果報告書一個月內，向本府提出申訴；本府認申

訴有理由時，應修正評鑑結果或重新辦理評鑑，最終之評鑑結果應另行

函送之。 

(十)申復或申訴處理機制：受評鑑幼兒園如欲提出申復或申訴申請時，應以正式公

文函報本府，並檢附足資證明符合第七款所定情形之

ㄧ者之相關資料，由本府評鑑小組針對受評鑑幼兒園

之申復、申訴意見，督導評鑑工作小組之評鑑程序及

結果，並進行公正客觀之處理。 

   （十一）追蹤評鑑：幼兒園未通過基礎評鑑者，應令其至遲於評鑑結果公佈後六個 

月內完成改善；期限屆滿後，應就未通過之項目，依原評鑑指 

標辦理追蹤評鑑。 

   （十二）經基礎評鑑仍未通過之項目，基於評鑑內容部分事項無法回溯，爰評鑑細

項列入追蹤評鑑者，其檢核資料查核區間倘為「評鑑當學年」或「評鑑當

學年及前一學年」，則追蹤評鑑資料檢核區間以該園接受基礎評鑑日期之次

學期起至追蹤評鑑當學期之相關資料進行查核。 

(十三)迴避及保密條款：評鑑工作小組人員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迴避規定辦理；其

餘參與評鑑相關人員對評鑑工作所獲取之各項資訊，應負

保密義務，不得公開。 

(十四)造假情事判斷原則及程序：依據幼兒園評鑑辦法第 12條規定辦理。 

八、幼兒園應依基礎評鑑指標自評表，完成自我評鑑，於評鑑工作小組人員到園評鑑二

週前，報送本府作為實施基礎評鑑之參考。 

九、幼兒園未通過追蹤評鑑者，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49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

處幼兒園負責人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改善期

限不得逾評鑑報告公布後六個月，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或

經處罰三次後仍未改善者，得為減少招收人數、停止招收六個月至一年、停辦一

年至三年或廢止設立許可之處分。 

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 


